
 

大埔區議會文件1/2025號 

供2025年1月7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擴展 5G網絡至鄉郊及偏遠地區資助計劃（大埔區） 
 

 

目的 

 

本文件旨在介紹擴展 5G 網絡至鄉郊及偏遠地

區資助計劃（“資助計劃”）的內容。  

 

 

背景  

 

2.  為了進一步加強鄉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

建，政府在《 2023 年施政報告》提出，將研究透過資

助加快擴展鄉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基建設施，以

提升這些地區的流動通訊網絡覆蓋，並提升當區的生

活質素和保障鄉郊活動的安全性。  

 

 

建議框架的詳情  

 

3.   為落實有關政策，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通

訊辦”）一直就鄉郊及偏遠地區的流動網絡及設置無

線電基站（“基站”）的技術事宜與流動網絡營辦商

及相關政府部門進行交流，並根據相關資料進行詳細

評估及分析，以制定計劃的框架。資助計劃的詳情概

述如下—  

 

參加資格  

 

(a) 本港所有持牌流動網絡營辦商均可參加計劃。  

   

基站選址  

 

(b) 在考慮相關因素包括不同偏遠鄉郊地區的流動網絡、

設置基站的技術問題（如地理環境、技術可行性、

配套設施等）後，我們已初步選定全港約50個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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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區域的郊野公園、離島及其他鄉郊偏遠地區，

作為設置新基站的地點。為讓資助計劃盡快推行及

減少耗時／複雜的土木工程，基站選址將會盡量利

用位於這些地區內的現有政府建築物，這些地點絕

大部分已有基本電力配套及可裝設基站的空間，在

興建基站方面技術上較為可行。 

 

基站的技術要求及「共用原則」  

 

(c) 流動網絡營辦商須承諾受計劃資助而設置的基站能

提供5G（或更先進的通訊技術）服務，並可提供不

少於100Mbps的最低平均下載速度。流動網絡營辦商

亦須確保這些基站能穩定地提供具質素的流動通訊

服務。 

 

(d) 提交申請的流動網絡營辦商在可行的情況下，須按

「共用原則」容許其他流動網絡營辦商於各選址設

置流動網絡設施，以確保各基站能物盡其用，為更多

市民提供服務。 

 

執行時間表  

 

(e) 我們建議分兩階段推行資助計劃。約 30個技術上較

成熟或有迫切需要加強流動網絡覆蓋的選址會被納

入第一階段推展以設置基站。餘下約 20個需要額外

時間或須進行進一步技術研究才可設置基站的選址

則會被納入第二階段。 

 

(f) 基站須於通訊辦批准起計 12個月內完成相關工程並

啟動服務。我們期望整個資助計劃所涵蓋約 50個基

站需在計劃開展後四年時間內完成。如獲得立法會

財務委員會批出相關撥款，我們預期將於 2025年內

推出資助計劃，讓流動網絡營辦商可就第一階段的

基站選址提交申請。 

 

(g) 我們預計所有相關基站落成啟用後，相關偏遠鄉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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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的流動網絡覆蓋將有所提升，而郊野公園的流

動網絡覆蓋將可提升至九成以上。此外，主要政府行

山徑的覆蓋更可達98%以上，改善鄉郊安全和便利居

民的生活。 

 

 

初步建議位於大埔區的基站選址 

 

4.  我們初步建議將下列 14 個位於大埔區的基站

選址納入資助計劃中 1：  

 

選址 基站選址地點  選址所在的地區 建議推行階段 

1 大埔濾水廠 大埔 第一階段 

2 打鐵印食水泵房 大埔 第一階段 

3 九龍坑山發射站 大埔 第二階段 

4 蓮澳公廁 大埔 第二階段 

5 沙螺洞鄉郊保育設施 大埔 第二階段 

6 大美督公廁 大埔 第二階段 

7 放馬莆公廁 大埔 第二階段 

8 鉛礦坳公廁 大埔 第二階段 

9 龍丫排村公廁 大埔 第二階段 

10 猴塘溪公廁 西貢北約 第一階段 

11 高流灣公廁 西貢北約 第一階段 

12 高塘下洋公廁 西貢北約 第一階段 

13 榕樹澳公廁 西貢北約 第一階段 

14 大灘公廁  西貢北約 第一階段 

 

                                                 
1
 通訊辦經考慮持分者的意見後，或會調整最終的基站選址及推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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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對周遭環境的保護 

 

5. 通訊辦會確保流動網絡營辦商安裝基站時須遵守有關

保護環境的規定，務求減低基站工程對四周環境以至附

近居民和其他公眾人士的影響。此外，流動網絡營辦商亦

須採取適當的措施，以減少基站設備對周圍環境造成負

面的視覺影響，例如採用適當的外部設計盡量與建築物

的外觀相符及融合，以及在可行情況下盡量縮減設備所

佔的空間。 

 

輻射安全 

 

6. 通訊辦已有規管機制以確保基站不會造成輻射安全問

題，並按國際標準（即國際非電離輻射防護委員會

（ ICNIRP）所制定的非電離輻射安全限值）規管相關設

施的輻射安全。通訊辦亦會不時諮詢衞生署以獲取專業

意見並掌握輻射安全水平的最新發展。 

 

7. 所有流動網絡營辦商在啟用基站之前，必須先通過通

訊辦的評核，並在啟用後向通訊辦提交實地輻射測量報

告以確認符合安全標準。此外，通訊辦亦會不時抽驗獲批

准使用基站的輻射水平，以保障公眾健康。通訊辦亦會應

市民要求進行實地視察和量度輻射水平，並解釋量度結

果。在過去三年通訊辦對近一萬個基站進行輻射水平測

量中，並未有發現超出輻射安全標準的情況。  

 

未來路向 
 

8. 請議員知悉以上資助計劃的內容。如有查詢，歡迎與通

訊辦規管事務主任譚振業先生（電話：2961 6214）聯絡。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2024年12月  


